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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
关于立即开展汛前检查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各水库管理站、局属各股室、黎都水务公司：
为切实做好我区2026年度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一步提升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做到早动手、早准备，结合《长治市水利局关于开展2026年汛前检查的通知》（长水防御〔2026〕21号），全面排查整治水库、河道、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御等存在的安全隐患。经局务会研究，现将2026年汛前检查工作安排如下:
一、检查时间及检查方式
2026年3月15日至4月25日（具体时间由各组另行通知），采取“乡镇自查、主管部门抽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现场踏勘、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反馈意见等形式开展。
（一）自查阶段。3月12日-3月31日组织各乡镇（街道）对本辖区内的河道、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治受威胁区进行全面自查，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3月31日前将初步自查问题台账报至区水利局防御股。
（二）检查阶段。我局将在各乡镇（街道）自查的基础上，适时开展检查工作。检查工作贯穿汛前、汛中、汛后，检查内容主要有：各乡镇自查问题隐患整改；水库、河道、在建水利工程、山洪灾害防治等防洪隐患排查；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等，竭尽可能做到全面彻底。
二、检查内容
区水利局抽调业务骨干由局领导带队，分组进行检查，具体分组名单如下：
第一组：
组长：王荣兵
副组长：梁肖南
成员：李岩廷  常亚杰  宋  静  宋红亮
检查内容：1.全区所有主要河道。主要检查河道堤防河湖长制责任制落实情况，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情况，河道行洪突出问题及河道管理范围内高杆作物情况。涉河工程的度汛方案、防汛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案、抢险应急物资储备和队伍建设落实情况等。
2.全区在建水利工程度汛安全。主要检查在建水利基建工程、水毁修复工程的度汛安全措施，重点检查度汛方案的编制、审批及落实情况，施工人员生产生活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受洪水威胁区的预警机制、避险方案、抢险措施等。
第二组：
组长：马梁超
副组长：彭利军  
成员：闫伟杰  申旻雨  王晴儿  曹文巧
检查内容：1.水库工程安全运行情况。水库安全度汛“五个责任人”（政府行政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管理单位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落实情况和履职尽责情况；“三个重点环节”落实情况，主要检查预案的编制、报批及演练情况；工程现场管理情况，主要检查坝体有无渗漏、裂缝、塌坑、凹陷等情况，溢洪道有无堵塞，闸门及启闭设施能否正常使用，监测设施是否完好，管理标识是否完整、清晰，值班记录填写是否规范。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等开展全面检查，并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风险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建立排查台账，立即进行整改和处置。
2.山洪灾害预警体系落实情况。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雨量站、水位站运行维护情况；预警广播、手摇报警器、铜锣等设备是否配齐有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修编、演练及群众转移路线、避灾场所设置情况；基层责任人（村书记、监测员、预警员）在岗及培训情况。
3.检查各乡镇（街道）安全度汛责任落实，发现问题和建立防汛安全检查问题的整改台账情况，逐一查看落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认真实施整改，确保所有问题要在汛前整改完成，确实不能在汛前整改完成的，要写清原因，并制定度汛保安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三、工作要求
（一）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防汛检查工作，对检查发现问题要建立防汛安全检查问题整改台账。逐一落实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认真实施整改实行闭环管理，一般隐患要求4月25日前整改到位，原则上所有问题要在汛前整改完成，确实不能在汛前整改完成的，汛前必须消除或落实应急度汛措施，要写清原因，并制定度汛保安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随后将相关台帐报水利局防御股，确保安全度汛。
（二）各检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在检查的过程中要轻车简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各乡镇（街道）要积极配合检查组工作，共同落实好检查工作。
（三）各检查组要认真总结阶段工作。形成防汛安全检查问题整改台账，于4月底前将台账（电子版、纸质版)报送至防御股汇总。
检查结束后，我局要对检查出的问题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并提出处理意见。按照分级分部门管理和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人，限期在汛期前整改完成。各乡镇（街道）请务于4月25日前将检查结果形成自查报告，经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连同附表1-6及台账上报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股。（附表中无法体现的问题请在报告中予以叙述）
附件：
1.水库工程检查问题清单
2.堤防工程检查问题清单
3.在建涉水工程检查问题清单
4.山洪灾害防治检查问题清单
5.防汛安全汛前检查问题整改台账
6.长治市上党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


         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
        2026年3月20日

